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实际回购股数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实际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4/12，由公司董事长韩玉先生提议

2025年4月12日~2026年4月11日

1,000万元~2,000万元

46.31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331,400股

0.07%
10,197,733.00元

29.43元/股~33.50元/股
注：股本比例以截至2026年3月6日股本计算。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召开2025年第

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

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回

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6.31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 1,000万元（含）且不超过 2,
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2日、2025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

2025-032）《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

告书》（公告编号：2025-036）。

二、回购实施情况

1、2025年9月8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并于2025年9月9日披露了《深圳市禾

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80）。

2、截至 2026年 3月 6日，公司本次股份回购计划实施完毕，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已实际回购股份 331,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7%，回购成交的最高价格为 33.50
元/股，最低价格为29.43元/股，回购均价30.77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197,
733.00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3、本次股份回购过程中，公司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股份买入合法、合规。本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

量、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符合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

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购。

4、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财务状况

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本次股份回购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回购

后公司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5年4月12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5-032）。

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之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此回购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公司于 2025年 7月 18日披露了《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68），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王琰先生、周党生先生、肖安波

先生、陈文锋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决定减持公司部分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期间，王琰先

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786,500股；周党生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 1,006,800股；肖安波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946,000
股；陈文锋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55,00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11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5-094）。

公司分别于2026年1月22日、2026年2月28日披露了《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6-004）《深圳市禾望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6-009），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因自身资金需求决定减持公司部

分股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仍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减持计划

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期间为2024年7月1日至2025年

4月23日，本次股份回购期间，存在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自主行权。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

回购期间不存在其他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股份总数

回购前

股份数量（股）

0
453,124,931

1,342,000
453,124,931

比例（%）

0
100
0.30
100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股）

0
458,333,482

1,673,400
458,333,482

比例（%）

0
100
0.37
100

注：公司股本变动系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自

主行权导致，截至 2026年 3月 6日，公司股份总数由 453,124,931股增加至 458,333,482
股。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331,400股，存放于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后续拟用

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上述回购股份存放于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期

间，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配股、质押等权利。公

司如未能在本公告披露日后三年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依法

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

公司将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已回购的股份，并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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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了《关于公

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因公司2024年

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

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第

9.3.1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于2025年4月30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

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的相关财务指标触及《上市规则》第9.3.12条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

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根据《上市规则》第9.3.6的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9.3.1条第一款第一项

至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应当在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当年会计年度结束后一个月内，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在首次

风险提示公告披露后至年度报告披露前，每十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司应

当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本次公告为公司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已被实施财务类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司，应当披露下列表格并正确勾选可能触及的终

止上市情形。

具体情形

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
业收入低于3亿元。

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追溯重述后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
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未按照规定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因实施完成破产重整、重组上市或者重大资产重组按照
有关规定无法披露的除外。

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是否适用
（对可能触及的打勾）

√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因公司2024年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 3亿元，触及《上市规

则》第 9.3.1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于 2025年 4月 30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

根据《上市规则》第9.3.12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9.3.1条第一款情形，其股

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实际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情形相应年度次一年度出现下列

情形之一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一）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

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

（二）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追溯重述后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

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五）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六）未按照规定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因实施完成破产重整、重组上市或者重大

资产重组按照有关规定无法披露的除外。

（七）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八）虽符合第 9.3.8条的规定，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退市

风险警示。

（九）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十）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若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出现上述情形之一的，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

的风险。

二、历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上市规则》第9.3.6的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9.3.1条第一款第一项至

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应当在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当年会计年度结束后一个月内，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在首次风

险提示公告披露后至年度报告披露前，每十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司应当

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2026年 1月 31日，公司披露了《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26-005）。

2026年2月14日，公司披露了《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

编号：2026-006）。

本次公告为公司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提示说明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预计 2025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
500万元至3,500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500万元至3,500万元，营业收

入为36,000万元至41,000万元，扣除后营业收入为36,000万元至41,000万元，具体预计

的财务数据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2025年度业绩预

告》（公告编号：2026-004）。业绩预告是公司的初步估算结果，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

的经审计后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若公司经审计的2025年度相关财务指标表明公司

已满足《上市规则》第9.3.8条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披露《2025年年度

报告》后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鉴于目前公司《2025年年度报

告》尚未披露，且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能否撤销退

市风险警示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s://www.cnin⁃
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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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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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拟担保的被担保对象Goldwind Energy Italy S.r.l.资产负债率超过
7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金风科技（下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金风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下称“金风国

际”）的全资子公司荷兰金风能源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Goldwind Energy Italy S.r.l.（下
称“金风意大利”）与Enel Green Power Italia s.r.l.分别就Latiano项目和 Serracapriola项
目签署两份《风机供货和安装协议》，由金风意大利为其提供风机供货至项目现场、风机
吊装、调试、试运行及缺陷责任期的服务。

金风国际就上述两个项目签署两份《母公司担保协议》，为金风意大利在上述两份
《风机供货和安装协议》项下的履约责任和义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总计不超过 65,590,
480欧元（折合人民币约为522,618,385.59元），其中为Latiano项目提供的担保金额为29,
870,000欧元（折合人民币约为 238,001,173元），为 Serracapriola项目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35,720,480欧元（折合人民币约为284,617,212.59元），担保期限均自《母公司担保协议》签
署之日起至：1）缺陷责任期结束或潜在缺陷责任期届满之日；或2）金风意大利在《风机供
货和安装协议》项下的所有义务履行完毕之日，二者以孰晚为准。

两份《母公司担保协议》签署日期为2026年3月9日，签署地点为北京。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Goldwind Energy Italy S.r.l.
2、成立时间：2023年9月12日
3、注册地点：意大利米兰科索韦切利大街40号
4、注册资本：1万欧元
5、主营业务：风电场的开发、建设、运营及售后服务
6、被担保方与公司关系：金风意大利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金风国际的全资子公司荷兰

金风能源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7、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2024年1-12月

0
-870,236.10
-870,236.10

2024年12月31日

105,722,887.03
106,496,229.69
-773,342.66

2025年1-11月

366,531,043.77
-4,663,065.94
-4,675,829.42

2025年11月30日

576,670,636.80
581,101,547.54
-4,430,910.74

或有事项 0 0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和2025年11月30日，金风意大利不存在对外担保、抵押、重

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金风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2、被担保方：Goldwind Energy Italy S.r.l.
3、担保内容：金风国际为金风意大利在《风机供货和安装协议》项下的履约责任和义

务提供担保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期限：自《母公司担保协议》签署之日起至：1）缺陷责任期结束或潜在缺陷责

任期届满之日；或 2）金风意大利在《风机供货和安装协议》项下的所有义务履行完毕之
日，二者以孰晚为准。

6、担保金额：总计不超过65,590,480欧元（折合人民币约为522,618,385.59元），占公
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36%。

四、董事会意见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 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为合

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自 2024年度股
东会决议之日起至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之日止，为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的合并报表
范围内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额度人民币96亿元（含96亿元），
为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提供
担保额度人民币204亿元（含204亿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前提为，公司按
持股比例提供担保，其他股东也须按照持股比例提供同等担保或反担保。担保方式为连
带责任担保、保证担保、抵押、质押等。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有效期内签署担保合
同及相关法律文件，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公司将按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担保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金额
在股东会批准额度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对外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全部发生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1.00亿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85%；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
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69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70%。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等。
特此公告。

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9日

股票代码：002202 股票简称：金风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0

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金风意大利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外担保额度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100%，该等担保全部系为公司之控股公司提供的担保，敬请投资者充分关
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已于2025年2月26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为增强对公
司之控股公司的支持，公司拟为控股公司深圳顺络汽车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络汽
车”）向银行申请人民币10亿元（含）的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此议案已于2025年3月20日
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在上述权限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金融机构及担
保方式并办理签订相关合同等具体事宜，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事宜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2月28日、2025年3月21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

本次担保使用额度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方

公司

被担保方

顺络汽车

资产负债率

70%以下

股东大会审批额度

100,000

本次担保前担保余
额

78,600

本次担保额
度

6,000

本次担保后担保余
额

84,600
二、进展情况介绍
（一）2026年3月6日，公司作为保证人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

“徽商银行深圳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之控股公司顺络汽车与徽商银
行深圳分行签订的主合同（自2025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6日期间(含起日和止日)签订
的综合授信协议、借款合同、保理合同、银行承兑协议、出具保函协议书、进/出口押汇协
议等贸易融资类合同及/或其他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性文件及其修订或补充）项下
债务履行提供最高债权本金为人民币陆仟万元整的保证担保。

1、最高债权本金：6,000万元整
2、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不超过最高债权本金的债权本金以及利息(含罚息、复利

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务人应向
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公证
费等)。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

（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自单
笔授信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
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
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4）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
求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二）公司收到《关于保证合同保证期间结束的情况说明》，公司于2022年10月28日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县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之控股公司
湘潭顺络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潭顺络”）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的保证担
保，该笔担保相应的借款合同已终止，因此相应的担保责任已经结束。

（三）公司收到《关于保证合同保证期间结束的情况说明》，公司于2024年8月2日与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县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为
公司之控股公司湘潭顺络分别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8,000万元、7,800万元的保证担保，该
笔担保相应的借款合同已终止，因此相应的担保责任已经结束。

三、累计对外担保额及逾期担保额
公司已于 2026年 2月 26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6年度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为增强对公司之控股公司的支持，公司2026年
度拟为控股公司向银行申请的授信提供担保的总额度预计不超过人民币132亿元（含）
（或等值外币）。详情请查阅 2026年 2月 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 2026 年度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26）。若本次担保额度经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
总计将为人民币132亿元（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合并报表）的194.70%。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余额（不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的担保）；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955,269.52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合并报表）的 140.90%。截至公告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
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的情况。

四、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关于保证合同保证期间结束的情况说明》。
特此公告。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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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

星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1536 证券简称：星宸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9 20252025 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

的无保留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总

股本扣除回购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
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星宸科技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不适用

董事会秘书

萧培君

厦门市同安区后詹路1号16层

0592-2088025
0592-2510108
ir@sigmastar.com.cn

证券事务代表

张淑花

厦门市同安区后詹路1号16层

0592-2088025
0592-2510108
ir@sigmastar.com.cn

股票代码 301536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是全球领先的视觉AI SoC设计商及供应商。依托“视觉+AI”的核心框架以及

“感知+计算+连接”的核心技术优势，视觉AI SoC集成并广泛部署在各种端边侧设备中，
包括智能安防、智能物联及智能车载。此外，公司积极布局车载激光雷达和移动影像设备
如智能穿戴等新兴领域，在视觉AI SoC取得成功的基础上，通过外延投资与收购，开启在
3D感知和蓝牙连接等领域的战略布局。

1、智能安防
智能安防是公司第一大终端应用市场，2025年出货量超过1.2亿颗，营收占比约65%，

产品主要包括 IPC SoC及NVR SoC，对应覆盖智慧视觉及边缘计算场景。凭借在该领域
多年的技术及专业积累，公司已成为安防视觉SoC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导者。按2024年的
出货量计，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智能安防视觉AI SoC供应商，占据41.2%的市场份额，是全
球主要安防品牌厂商的首选。公司目标持续巩固并提升在智能安防主战场的领先地位，
实现产品竞争力及品牌客户覆盖率全面领先。

2025年，公司发布最新NVR SoC SSR670G，聚焦边缘计算能力，打造以“端边侧AI计
算平台”为核心的关键竞争力，集成8T算力与本地大模型，支持32路解码，可视客户需求
搭配可拓展的算力架构，落地高端边侧智能硬件（如NVR、NAS、Homebase等场景）。

2、智能物联
智能物联是公司第二大终端应用市场，2025年出货量超过 4100万颗，营收占比约

22%。相关产品及解决方案可广泛部署在各种终端应用中，如智能机器人、智能穿戴、智
能办公、工业及家居等。

（1）智能机器人
公司智能机器人业务2025年出货量超过1000万颗，且后续增长具备确定性。目前主

要应用于家庭服务机器人，正在持续拓品类及中高端化，已陆续切入大型户外机器人（如
割草/除雪/泳池清洁等）、陪伴机器人、工业协作机器人、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多个细分领域。

2025年，公司发布最新机器人芯片SSU9366，适配户外、陪伴等机器人。同时在研面
向具身智能机器人实时运动控制的“小脑”及认知推理决策的“大脑”SoC芯片，配合可拓
展的算力架构，最高可覆盖至 128T。公司核心瞄准“泛机器人赛道”，所有具备感知、控
制、决策功能的智能设备，均属于公司的目标市场。公司可依托现有技术平台快速适配新
品，以极致算力功耗比和分布式算力架构赋能更多类型的机器人产品，未来目标成为泛机
器人赛道领先的芯片供应商，打造公司新的增长曲线。

（2）智能穿戴
智能穿戴包含AI眼镜、AI耳机、运动相机等品类，其中第一代AI眼镜芯片已量产出

货，尚有5-6家客户正在开发。公司用于AI眼镜的视觉AI SoC集成了高性能AI处理器、
高性能 ISP、专用视觉硬件及低功耗显示引擎等关键技术，可满足市场对AI眼镜等穿戴设
备在轻量化设计、视觉采集、低功耗续航等方面的核心需求，适配多场景消费级穿戴设备
产品的开发与应用落地。

2025年，公司发布 ISP6.0，HDR动态范围达 140dB，支持AI HDR 算法消除鬼影；EIS

新增地平线锁定功能，实现领先的运动防抖效果；搭配色彩引擎及升级3A算法，可适配公
司第二代AI眼镜及其他移动影像设备的动态场景。目前在研的第二代芯片，重点包含最
新运动 ISP、更低功耗、更高阶制程，预计2026年流片。公司目标在智能穿戴及其他移动
影像设备市场做到视觉效果业内领先，成为移动影像视觉芯片国产替代领军企业。

（3）其他AIoT SoC
公司在智能物联业务下的其他应用还包括智能办公设备、智能工业设备、智能家庭设

备及智能显示设备等，在前述多个AIoT细分领域每年出货量至少为百万量级，市场份额
均业内领先。如在智能办公领域，公司的SoC是VoIP话机及视频会议设备的主干；在智能
工业领域，公司的SoC通过实现直观、灵敏且可靠的控制与互动系统，推动工业HMI、工业
网关、工业PLC的创新；在智能家居领域，公司的SoC可应用于楼宇对讲系统、智能门铃门
锁、投影仪及智能家居网关等各种家用设备，在设备上配备强大的多媒体处理和AI功能。

公司高度集成的SoC设计将视频解码、显示控制、音频处理和AI计算整合至单一解决
方案中，使客户能够开发功能丰富的产品，并降低系统复杂性、功耗及加快产品上市。公
司将以现有产品平台为基础，在多元化的细分市场中，继续寻找变现机会、孵化高潜力的
细分品类。

3、智能车载
智能车载是公司第三大终端应用市场，2025年出货量超过 1300万颗，营收占比约

11%。公司智能车载解决方案以车载视觉SoC为中心，最初专注于行车记录仪领域，充分
发挥车载视觉AI SoC的高品质成像与处理能力，后战略延伸至Tier 1汽车供应商市场及
整车厂。目前车载视觉SoC已在各类车载场景中得到广泛应用，包括前视、环视摄像头及
舱内视觉系统（如前视ADAS/CMS/DMS/OMS等）。

公司目标成为业内领先的车载视觉供应商，聚焦L2级及以下与视觉相关的智能辅助
驾驶与智能座舱全场景，该市场体量庞大且竞争格局相对清晰。公司核心策略一方面是
深耕海内外客户，目前相关产品已在30+家海内外客户导入量产或即将量产，其中海外重
点突破日本市场，2026年及未来将有更多项目落地；另一方面聚焦高确定性的优势赛道，
争取友商未覆盖或投入不足的市场，避免业内同质化竞争。同时积极主动构建车载生态
圈，联合主流算法公司与关键器件商，打造完整解决方案以补齐短板。

2025年，公司全新推出12nm工艺SAC8905，定位L2级辅助驾驶，集成32T NPU，支持
BEV、Transformer 先进算法，适配前视一体机、行泊一体场景，2027年将联合国际车厂正
式量产；推出SAC8712，定位L1级辅助驾驶，具备低功耗优势，已导入多家Tier 1，2026年
上半年将批量发货；推出 SAC8901/SAC8902，定位舱内外视觉感知，适配DVR、DMS、CMS
等场景，其中SAC8901已在理想等新势力车企完成交付，将于2026年上半年交付至一汽
大众等车厂，SAC8902将配套国际车厂于2026年上半年交付。

4、3D感知
在视觉AI SoC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公司开启了在3D感知领域的战略布局，第一批产

品预计将于2026年上半年量产。该业务的战略重点是研发3D ToF技术的SPAD SoC，其

广泛应用于激光雷达系统，而激光雷达系统则广泛应用于汽车LiDAR、机器人及消费级无

人机等应用。通过用于激光雷达系统的 SPAD SoC与现有的车载解决方案相整合，公司

能够提供一套全面的产品，满足车载行业从感知到计算的多样化需求。

公司目标成为中高端车载、机器人激光雷达芯片领域技术与市场双领先的核心供应

商，产品定位中高端差异化。目前国内多采用分立器件方案，存在体积大、功耗高、集成度

低等问题，而公司 SPAD SoC实现“变小、变轻、高集成”，在线数、分辨率、探测距离、点云

密度、可靠性上均在业内具备显著优势。

2025 年，公司发布车规级 dToF 激光雷达线扫 SPAD SoC SS905HP（高线数）与

SS901（低线数）形成高低搭配，覆盖超 1000 线至 192 线分辨率的长距离应用；其中，
SS905HP 最大探测距离300-600米，系统架构较传统 SiPM/APD 方案更简化，在可靠性、
功耗、体积等核心指标上业内全面领先。目前，公司车载激光雷达芯片已进入客户对接落
地阶段，第一批产品将于2026年上半年量产；此外，定位车载补盲、机器人的LiDAR芯片
也将于2026年流片。

5、外延式发展情况
2025年，公司以“主业高度协同、补强核心技术及市场”为外延发展核心原则，聚焦

“技术强化、场景深耕、生态构建”三大维度，搭建与主业深度协同的外延拓展体系，秉持开
放包容姿态全面调研各类潜在并购标的；围绕射频连接、算法、大算力、具身智能、智能驾
驶、边缘计算与AI推理等关键赛道重点布局，通过产业整合实现核心能力持续升级、市场
边界有效拓展。

报告期内，公司直投3个项目，重点布局3D感知与微光成像（深圳北极芯微电子有限
公司）、物理空间智能与具身智能（拓元智慧（深圳）科技有限公司）、端边侧智能AI推理
（杭州元川微科技有限公司）等核心领域。通过深度整合公司与被投企业的场景化技术及
资源，精准对接市场场景需求，联合打造全栈式解决方案，以高效的业务落地与市场拓展
拓宽产业覆盖边界，构筑差异化竞争壁垒，共同卡位前沿技术趋势，持续提升公司综合竞
争力；同时，公司以LP身份参投 1只产业基金（上海华科致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携手专业投资机构，依托其成熟的专业投研能力与丰富产业资源，精准挖掘优质标
的，有效分散投资风险，进一步强化公司综合竞争力与产业生态布局能力。相关金额可参
考本报告第五节“十七、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1个项目，即2025年8月，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上海富芮坤微电
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芮坤”）53.3087%股权，重点深化端边侧AI SoC芯片设计领域战
略布局。本次收购以公司关键自研技术为基底，补强连接、音频及低功耗核心能力，赋能
主芯片 IP平台形成“感知+计算+连接”一体化竞争力，助力公司打造业内领先的全链路
SoC自研 IP平台，持续夯实核心竞争壁垒，推动公司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富芮坤成立于2014年，主营产品包括双模蓝牙及超低功耗蓝牙芯片，广泛应用于智
能家居、电力/工业仪表、穿戴、键鼠、车载出行等多场景，已有多个产品通过AEC-Q100车
规认证、PSA Certified安全认证及 ISO26262功能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目前，富芮坤的芯片
在上述领域持续稳定批量出货，规模位居行业前列。

（二）主要产品情况
公司主要产品情况如下：
主要业务线

智能安防

智能物联

智能车载

3D感知

富芮坤蓝牙芯片

部分重要产品及新品型号

IPC SoC：SSC377/SSC375/SSC337/SSC332/SSC373/SSC372/SSC385/SSC387系列等

NVR SoC：SSR621Q/SSR921G/SSR910Q/SSR931G/SSR670G系列等

智能机器人：SSC9211D/SSU9222D/SSU9222Q/SSU9383/SSU9386/SSU9353Q/SSU9366系列等

其 他 AIoT： SSD201/SSD202D/SSD210/SSD212/SSD222D/SSD261Q/SSD268G/ SSC9211F/SSC9341/SSC9351/SSC9381/SSD2381/SSD2386/SSD2366GI系列等

舱内外视觉感知＆辅助驾驶：SAC8901/SAC8902/SAC8904/SAC8905/SAC8539/SAC8542/SAC8712系列等

行车记录仪：SSC8838G/SSC8836Q/SSC8826Q/SSC8836N/SSC8339DN系列等

SS901/SS905HP系列等

FR801xH/FR800x/FR201x/FR303x/FR802x系列等

（三）主要经营模式及业务模式
公司采用无晶圆厂业务模式，主要专注于芯片研发，同时将晶圆制造、封装及测试外

包给值得信赖的第三方合作伙伴。完成芯片设计后，公司会将专有的集成电路版图交予
晶圆代工厂，进行晶圆加工。晶圆代工厂根据设计生产定制晶圆，而后交由封装与测试服
务提供商完成生产流程。

根据行业惯例，公司采用经销与直销相结合的混合销售模式。通过经销为主、直销为
辅的模式，可以更专注于产品的研发设计，提高供应链的效率，发挥优势，增强市场竞争
力。与晶圆代工厂及封装与测试公司等成熟的第三方业务伙伴合作，能够获得制造技术
及规模经济效益，确保产品采用最先进的工艺及材料制造，同时能够保持精益及灵活的运
营结构，有效地分配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竞争优势。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5年末

5,215,000,861.67
3,237,090,682.22
2025年

2,972,063,050.67
308,367,801.59

251,877,078.26

446,420,010.54
0.73
0.73

9.97%

2024年末

4,299,264,646.14
2,968,420,664.25
2024年

2,353,530,127.67
256,259,877.23

180,942,900.38

418,783,525.85
0.62
0.62

9.54%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1.30%
9.05%

本年比上年增减

26.28%
20.33%

39.20%

6.60%
17.74%
17.74%
0.43%

2023年末

3,440,065,394.65
2,089,826,864.88
2023年

2,020,426,107.36
204,713,451.97

180,185,219.67

434,518,915.74
0.54
0.54

10.3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第一季度

665,422,047.32
51,178,705.78

39,867,589.83

135,682,437.86

第二季度

737,620,771.64
68,753,776.17

55,757,423.57

168,225,224.07

第三季度

763,146,868.31
82,251,846.72

68,871,591.67

27,928,982.76

第四季度

805,873,363.40
106,183,472.92

87,380,473.19

114,583,365.8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
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SigmaStar Tech⁃nology Inc.
Elite Star Hold⁃ings Limited
厦门芯宸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石誠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

昆桥资本股权
投 资 管 理（深
圳）有限公司－
昆桥（深圳）半
导体科技产业
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厦门耀宸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和石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

Treasure StarHoldings Limit⁃ed
Supreme StarHoldings Limit⁃ed
厦门瀚宸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31,950

股东性质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外法人

其他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持股比例

28.74%

8.41%

4.40%

4.20%

2.95%

2.47%

2.44%

2.23%

2.09%

2.01%

SigmaStar Technology Inc.的间接权益持有人为联发科；联发科间接持有昆桥（深圳）半导体科技产业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7.92%的财产份额；Elite Star Holdings Limited持有厦门芯宸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厦门建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9.90%的财产份额；厦门芯宸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耀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厦门瀚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为一致行动人；除上述事项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一致行动人。

25,719

持股数量

121,203,000.00

35,481,110.00

18,568,420.00

17,693,200.00

12,447,958.00

10,437,120.00

10,278,000.00

9,402,480.00

8,824,320.00

8,459,280.00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121,203,000.00

35,481,110.00

18,568,420.00

0.00

0.00

10,437,120.00

0.00

9,402,480.00

8,824,320.00

8,459,28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 数（如
有）

数量

0.00

25,263,6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
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

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报告期内详细事项详见《2025年年度报

告》。


